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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 

渝建市场〔2020〕6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

区、万盛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市房地产业协会、市国

土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： 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

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9 号）、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6 号）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

《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》（建房规〔2019〕10

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为建立健全住房租赁体系，培育和发展住房租

赁市场，维护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切实防范化解市场风险，

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管理职责 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认识住房租赁管理工作的

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履行职

责。要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机构，充实配备工作人员，制定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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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住房租赁管理的工作计划，做好宣传引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

强对辖区内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

业、从业人员、经营行为的管理，切实有效推进住房租赁管理工

作的开展。 

二、严格企业管理，落实登记备案 

进一步加强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

赁企业管理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业务前应当按照《重庆市城镇

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向当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。

住房租赁企业开展业务前，应向当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送开业

报告。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及时公布已备案或者已提交

开业报告的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名单并

实时更新。 

三、强化人员管理，实行动态监管。 

加强住房租赁从业人员管理，建立健全从业人员数据库，实

行人员动态监管。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人员，应

按照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9 号）有关规定，取

得房地产经纪人或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证书和登记证书。

住房租赁企业要建立工作人员实名登记和工作卡制度，人员挂牌

上岗，并实时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送人员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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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活动管理，规范经营行为 

（一）真实发布房源信息。已备案的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

地产经纪机构和已提交开业报告的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员对

外发布房源信息的，应当对房源信息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所发

布的房源信息应当实名并注明所在机构及门店信息，并应当包含

房源位置、用途、面积、图片、价格等内容，满足真实委托、真

实状况、真实价格的要求。 

（二）运用服务平台管理。充分运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，

实现机构备案、开业报告、房源核验、信息发布和网签备案等管

理信息化。向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

业提供房源信息发布、房源核验等便捷化服务；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通过信息平台加强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、

住房租赁机构开业报告审查、网签备案等管理，全面提升信息化

服务水平。 

（三）规范租赁服务收费。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房地产

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实行明码标价。收费前应当出具收

费清单，列明全部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等内容，并由

当事人签字确认。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赚取住房出租差价，住房

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和出租人续约的，不得再次收取佣金。住房

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时，除冲抵合同约定的费用外，剩余租金、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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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等应当及时退还承租人。 

（四）加强租赁企业监管。加强对采取“高进低出”（支付

房屋权利人的租金高于收取承租人的租金）、“长收短付”（收

取承租人租金周期长于给付房屋权利人租金周期）经营模式的住

房租赁企业的监管。对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、扩张规模过快的租

赁企业，可采取约谈告诫、发布风险提示、依法依规查处等方式

防范化解风险。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在承租期内采取暴力威胁

方式驱逐承租人、侵占挪用交易资金、欺行霸市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（五）管控租赁金融风险。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动，强化

住房租赁合同备案、住房租赁贷款的信息共享。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应主动向金融机构提供住房租赁合同备案信息查询服务，配合

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住房租赁贷款审查，防止住房租赁企业形成资

金池。联合金融管理部门严厉查处隐瞒、欺骗、强迫等方式要求

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，以租金分期、租金优惠等名义诱

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的行为。 

（六）建立纠纷调处机制。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房地产

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应当承担租赁纠纷首要调处职责。各区

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市房地产业协会、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

经纪协会应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及时调查处理投诉举报。探索

建立租赁纠纷调处机制，引导租赁当事人通过协商或按照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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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式解决争议。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向属地政府报告，

将住房租赁管理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范围，实行住房租赁网络化

管理，发挥街道、社区等基层组织作用，依托街道人民调解委员

会提供“一站式”纠纷解决服务，化解租赁矛盾纠纷。 

（七）推进诚信体系建设。建立健全住房租赁行业诚信体

系，推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强化监督管理，

实行失信企业“黑名单”制度，运用“信用重庆”信息平台，

将失信企业及人员相关信息推送给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税务、金

融等相关部门，实行联合惩戒，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，维护

市场正常秩序。 

五、开展行业自律，倡导诚信经营 

市房地产业协会、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要充分

发挥行业自律作用，实行行业公约，制定执业规范、职业道德

准则和争议处理规则，定期开展执业规范和执业行为培训，提

升从业人员素质。要定期通报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房地产

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信用情况，加强风险提示。推进行业

诚信体系成果的应用，倡导企业诚信经营，树立行业良好形

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实施监督考核，明确责任追究 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大整治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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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力度，并在每年 12 月 20 日前将本年度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

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场处。市住房城乡建委将严

格执行住房租赁管理监督责任追究制度，结合各区县住房租赁市

场状况和住房租赁管理工作情况执行监督考核，对市场秩序不规

范、监督管理不到位的区县将通报批评；对有案不查、轻查轻处，

甚至袒护违法违规行为，导致出现重大房地产矛盾纠纷或社会稳

定问题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联系人：陈斌   联系电话：63609335 

电子邮箱：56816279@qq.com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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